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要求

以及《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作为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认真审阅并全面了解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现就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开立募集资金外币专项账户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向山东贞明增资 13,827 万元专项用于实施“集成电路封装

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事项的内容和审

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5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037.82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7.36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事项经董事

会审议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已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

报告》（容诚专字【2020】518Z0445 号），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

置换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适用指引第 1号—规则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 

三、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进行滚动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适用指

引第 1 号——规则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建设内容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我们认为：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营运

资金需求，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用途，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对应的人民币 5,000 万元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转入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综上，我们同意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五、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进行滚动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适用指

引第 1 号——规则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建设内容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以下无正文） 

 

 

 

 

 

 

 

 

 

 

 

 

 

 

 




